
会计史话
宋代 对我国 会计发展的 贡献

袁 志

宋代，在政 治上是一个软弱偏安 的朝 代，但却是

我国会计发展的跃进时代。宋 朝统 治者建国以 后，总

结 了唐朝和后周失国的 经验教训，加 强 了 军 事、政

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中央 集权 和内部牵制，经济上加

强财政监督，强调互相牵制，特 别 是在审计方面的建

树，使宋代会计在核算和监督方面颇 有创 新。另外，

宋朝 当时北有辽金，西有西夏，时刻面 临着强敌的军

事压力，每年要以 巨 额财政收入为代 价（岁币）去屈

膝求和；加之 “冗官、冗兵、冗 费”的 痼疾，使宋朝

财政空前紧张。为 了维护其封 建统 治，一方面要拚命

对劳动人民搜刮，另一方面也不 得不 对统治阶级内部

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所有这些，都要求加 强作为统

治阶级 管理经济重要工具的官厅 会计，使 宋代 成为我

国会计发展史上突出的一页。宋代对我 国会 计发展的

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 个方 面：

一、会计机构及其职能方面

1.宋太宗雍熙年间，设 立 “都 凭由司”。这是一

个独立于 “三司（度支、户部、盐铁）”之 外的 财政

监督机构。其特点是：（ 1）所有官府支领财 物的凭

证，先要经“都凭由司”审 核 签署，才能 到经管财物的

部门去支领。这是我国历 史上事 前审 计的开端。（ 2）
所有官府支领的 财物，实 际耗 用后，必须 将 凭 证 送

“都凭由司”核销。它一改历 史 上前 朝只 审核 定期会

计报表的制度，开创了事后凭证审计核 销的 建制.
2.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由 户部 司使（官

名）樊知 古奏议，设立 “审计院”，负责财政监督。
不过不久该院 又取消了，财政监 督仍 归 “三司”。后

来又在太府寺25司设有 “审计司”，至 南 宋 又设 “审

计院”。这是“审计”一词作为财政监督 专用 名词的

首次 运用，也是我国审计部门的首次 明确命名。

3.淳化四 年（公 元993年），太宗 改 “三 司”为

“总计司”，把 全国划 分为十道，京东区为“左计”，

京西区为“右计”.这种财计 分管方法 和分区域的核

算方法是我国会计 史上 的一种新 的 尝 试。同 时，以

“总计司”作为国家财计 总机 构的命名，说明会计地

位的提高，也体现 了 宋代财计机 构设 置的特 色。

4.熙宁七年（公 元1 074 年），神宗下 诏批 准设

置 “三司会计司”，总考天下财 赋出 入。这是我国会

计史上的重要事件，是我国官厅会 计组 织机构的首次

明确命名，也是把会计从财物管理分离出 来作 为独立

部门存在的一次 重要尝试。

二、会计实务方面

1.钱本位会计核算的开 端。由于宋代出现了世界

上最早的纸币（北 宋的交子、 南宋的令 子），推动了

钱本位会计核算的实质性发 展。
2.首创原始凭证 的保 管、 收 发制度，初 步形成了

一个证、帐、 实 相互牵制的 管理 方法。这是历 史上前

朝所没有的。

3.把会计凭证首称 “帐据”。从前的 会计凭证历

称 “法、式法、 券、券书、书 契、 契、 文符、符 牒”

等，“帐据”的称谓体现了会计 凭证 的本质特征，是

“会计凭证”一词演变过程中关键 的一 步。
4.会计帐簿基本定型定 称。以 前 历代会计帐簿所

使用的材料为骨、 竹、 木、帛及部 分用纸，至宋代才

全部用纸作帐簿的材料。历 代的 会计 帐 簿 历 称 “书

契、册、简册、籍、籍书、簿、簿 书、 簿帐”，至 宋

代才开始 出现“帐簿”的说法，并沿 用至 今。同 时，

宋代还发明 了订本 式帐 簿。
5.开创分户核算。当时 已开 始 分设 “费用专帐”、

“利润专帐”等。这是会计科目运 用的开端，是对会

计核算对象的具体内容由自然分类向 科学 分类迈进。
6.会计报告堪称世之楷模。宋代官厅已对会计报

告的编制格式、内容作出统一规 定，要求 各地、各部

门遵照执行。如当时的 《 仓库年度钱帛收 支报告》，
是我国数据组合式会计报告的典范。同 时，会计 报告

已普遍 运用 了“四 柱式”（旧 管 + 新收-开 破=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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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在 当 时世界上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7.会计分析的集 大成 者——宋代 《 会计录》 。宋

代 《 会计录》 ，是反映 、分析国 家财政收 支状 况的财

计著作，是以 年报资料为基础，按 照国 家规 定的财计

体制和财政收 支项目，进行分项和综 合比 较，确定差

异，初 步运用因素分析法分析产 生差异 的原 因，提出

改进措施的经济文献，是封建统治者为管 理经 济，在

会计方面 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也是宋朝 官厅 会计

的一大基本建设。其分类之系统、内容之 丰富、会计分

析方法之先进以 及它在管理国家财政经 济中 所起的作

用及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前朝的任何 计财 著作。

问题讨论 也谈固定资产增值后

折旧额的计算方法

何彦光

《财务与会计》 1988年 第 8期和1989年第 3 期，

分别刊登了阎凤翔和张俊武两同志关于固定资产增值

后折旧额的计算方法的两篇文章，读 后深受启发.在

此我也谈点看法。

正确计算固定资产增值后折旧额的基本原则，诚

如阎凤翔同志所指出的，是“该资产的全部价 值（包括

原始价值和新增价值）要在该资产的使用年限之内通

过产品成本全部收回。”也就是说，该资产的全部价

值扣除估计残值后的应提折旧总额应 在 该资产的 全

部使用年限（包括增值后延长的使用年限）内分年提

足，使其报废时的折余价值等于估计残值。

怎样才能使固定资产的全部价值的应提折旧总额

在全部使用年限内分年提足呢？这本来应按全部价值

和全部使用年限来计算其各年的折旧额，因为 新增价

值属于固定资产的追加劳动，理应象资产的 原始价值

一样，在全部使用年限内通过分年提取折旧以取得补

偿。但是，由于固定资产是在使用一定年限后才增值

或延长寿命，所以，已用年限计提的折旧额不可能包

括新增价值的应提部分。其结果是，已用年限按原始

价值计算的已提折旧额，一般总比按全部价值计算的

应提折旧额少提（在增值又延长寿命时，如果增值幅

度小于延长使用年限幅度，其中原值部分是多提）。

在这种情况下，要使资产全部价值的应提折旧额在全

部使用年限内提足，就只有将增值前，在已用年 限内

少提或多提的折旧额，在增值后的年份内 分年计提时

加以调整。这就是计算固定资产增值后折旧 额的基本

方法。

怎样调整呢？根据阎凤翔同志的介绍有三种计算

方法，即叠加法、分值法和分段法。前两种方法都要

先计算已用年限内少提或多提的折旧额，然后加以调

整以求得增值后的年折1日额。这两种计算方法在使用

直线法的折旧方法时，用于增值而不延长寿命的情况

是简便易行的；但要推广应用于其他折旧方法，特别

是要用于增值又延长寿命的情况，其计算手续就比较

繁琐。后一种方法（分段法）是，不管已用年限的已

提折旧额是多提还是少提，也不管多提或少提数是由

于原值部分多提或少提，还是由于增值部分少提，只

须将全部价值按全部使用年限计算的应 提折旧总额减

去已用年限的已提折旧总额后的未提折旧总额在增值

后的年份内分年提足。这种方法比较简便，不仅全部

价值的应提折旧总额计算简单，而且已用年限的已提

折旧总额，一般也可以从过去计提折旧的帐簿 记录中

查到。这种方法还便于推广应用于各种加速折旧法和

增值又延长寿命的情况。采用这种方法时，在各种不

同折旧方法下的计算公式如下：

( 1 ) 直线法

上列式中：D代表全部价值应提折旧总额，D a代

表已用年限已提折旧总额，D e代表增值后年折旧额，

W 代表原始价值，△W 代表新增价值，N代 表使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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